附件2
山西省水利专业干部专业基本能力测评信息采集表（汇总）
单位：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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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山西省水利厅三基建设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14日印发

山西省水利行业干部专业基本能力评价标准

	能力

要素
	分值
	评价内容与标准

	政

策

法

规

能

力
	8-10分
	1.熟悉掌握有关水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

2.科学合理起草有关水利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等政策文件；

3.熟悉掌握水利政策规定，并在实际工作中依法行政，严格执法。

	
	4-7

分
	1.基本了解有关水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

2.能起草有关水利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等政策文件；

3.基本了解水利政策规定，能在实际工作中依法行政，严格执法。

	
	1-3

分
	1.不熟悉有关水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

2.不能起草有关水利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等政策文件；

3.不了解有关水利政策规定，不能在实际工作中依法行政，严格执法。

	水

利

信

息

化

能

力
	8-10分
	1.掌握计算机应用基本技能，熟悉办公自动化操作系统，能够熟练运用文字编辑软件，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查询和在线学习，具备信息化操作能力；

2.具有大数据意识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和数据资源的作用；

3.熟悉重要水利信息管理；

4.具有较强的网络安全意识，了解网络安全相关知识和规定，具备信息化安全防范能力。

	
	4-7

分
	1.基本掌握计算机应用基本技能和办公自动化操作系统，能够运用文字编辑软件，并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查询和在线学习，具备一定的信息化操作能力；

2.具有一定的大数据意识，能够发挥信息资源和数据资源的作用；

3.基本了解重要水利信息管理；

4.具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，了解网络安全相关知识和规定，具备信息化安全防范能力。

	
	1-3

分
	1.不了解计算机应用基本技能，不熟悉办公自动化操作系统，不能够熟练运用文字编辑软件，无法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查询和在线学习，信息化操作能力较弱；

2.大数据意识淡薄，无法发挥信息资源和数据资源的作用；

3.不熟悉重要水利信息管理；

4.网络安全意识薄弱，不了解网络安全相关知识和规定，不具备信息化安全防范能力。

	规

划

前

期

能

力
	61-80分
	1.科学合理拟订有关水利规划和政策；

2.熟练掌握水利规划、计划编制的程序、内容和汇总上报等工作；

3.科学开展新建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审查、审批工作；

4.熟悉水利工程规划、涉及、施工及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；

5.善于开展有关水利规划、水利项目实施的中期、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价工作。 

	
	31-60分
	1.能够拟订有关水利规划和政策；

2.基本了解水利规划、计划编制的程序、内容和汇总上报等工作；

3.能开展新建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审查、审批工作；

4.基本掌握水利工程规划、涉及、施工及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；

5.能够开展有关水利规划、水利项目实施的中期、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价工作。 

	
	0-30分
	1.不能拟订有关水利规划和政策；

2.不了解水利规划、计划编制的程序、内容和汇总上报等工作；

3.不能开展新建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审查、审批工作；

4.不熟悉水利工程规划、涉及、施工及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；

5.不能开展有关水利规划、水利项目实施的中期、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价工作。 


	能力

要素
	分值
	评价内容与标准

	建

设

管

理

能

力
	61-80分
	1.熟悉水利工程建设组织、实施、招投标、建设监理、质量控制、安全生产、竣工验收及评价等基本程序和工作流程；

2.了解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流程、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；

3.熟悉水利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度。

	
	31-60分
	1.基本了解水利工程建设组织、实施、招投标、建设监理、质量控制、安全生产、竣工验收及评价等基本程序和工作流程；

2.基本了解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流程、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；

3.基本熟悉水利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度。

	
	0-30分
	1.不了解水利工程建设组织、实施、招投标、建设监理、质量控制、安全生产、竣工验收及评价等基本程序和工作流程；

2.不了解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流程、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；

3.不熟悉水利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度。

	运

行

管

理

能

力
	61-80分
	1.熟悉水利工程及其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；

2.掌握水利工程的安全监测、维修养护、控制运行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；

3.熟悉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，科学合理编制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预算。

	
	31-60分
	1.基本了解水利工程及其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；

2.基本掌握水利工程的安全监测、维修养护、控制运行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；

3.基本熟悉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，能够编制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预算。

	
	0-30分
	1.不熟悉水利工程及其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；

2.不掌握水利工程的安全监测、维修养护、控制运行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；

3.不了解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，不能编制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预算。

	水
文
水
资
源
监
测

管

理

能

力
	61-80分
	1.掌握水资源调查、评价和监测工作；

2.熟练组织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；

3.熟悉取水许可、水资源费征收及水资源有偿使用、水资源论证制度；

4.严格核定水域纳污能力，科学合理提出限制排污总量建议；善于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。

	
	31-60分
	1.基本了解水资源调查、评价和监测工作；

2.能够组织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；

3.较为熟悉取水许可、水资源费征收及水资源有偿使用、水资源论证制度；

4.能够严格核定水域纳污能力，能提出限制排污总量建议；能够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。

	
	0-30分
	1.不了解水资源调查、评价和监测工作；

2.不能组织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；

3.不熟悉取水许可、水资源费征收及水资源有偿使用、水资源论证制度；

4.无法核定水域纳污能力及提出限制排污总量建议；不善于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。


	能力

要素
	分值
	评价内容与标准

	农

村

水

利

管

理

能

力
	61-80

分
	1.掌握农田水利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建设管理办法；

2.了解农田水利专业相关知识，农田水利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推广运用；

3.熟悉水利基本建设、农村饮水安全、节水灌溉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；

4.熟悉农村小水电建设和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。

	
	31-60

分
	1.基本了解农田水利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建设管理办法；

2.基本掌握农田水利专业相关知识，农田水利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推广运用；

3.能够开展水利基本建设、农村饮水安全、节水灌溉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；

4.基本了解农村小水电建设和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。

	
	0-30

分
	1.不熟悉农田水利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建设管理办法；

2.不了解农田水利专业相关知识，农田水利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推广运用；

3.不能开展水利基本建设、农村饮水安全、节水灌溉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；

4.不熟悉农村小水电建设和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。 

	防

汛

抗

旱

及

应

急

管

理

能

力
	61-80

分
	1.熟悉水利应急管理工作程序、组织原则和方式方法；

2.了解全省防洪抗旱及主要河流、重要水利工程实施调度、应急水量调度情况；

3.熟悉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编制，并督导落实；

4.熟悉辖区内主要河流、重要水利工程设施行洪及落水调度运行情况，能够根据雨情、水情、灾情，做出科学研判，并下达应急工作指令并督导实施。

	
	31-60

分
	1.基本了解水利应急管理工作程序、组织原则和方式方法；

2.基本掌握全省防洪抗旱及主要河流、重要水利工程实施调度、应急水量调度情况；

3.能完成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编制，并督导落实；

4.基本熟悉辖区内主要河流、重要水利工程设施行洪及落水调度运行情况，能够根据雨情、水情、灾情，做出科学研判，并下达应急工作指令并督导实施。

	
	0-30

分
	1.不了解水利应急管理工作程序、组织原则和方式方法；

2.不熟悉全省防洪抗旱及主要河流、重要水利工程实施调度、应急水量调度情况；

3.不能完成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编制，并督导落实；

4.不熟悉辖区内主要河流、重要水利工程设施行洪及落水调度运行情况，能够根据雨情、水情、灾情，做出科学研判，并下达应急工作指令并督导实施。

	水

生

态

建

设

与

管

理

能

力
	61-80

分
	1.掌握水生态文明建设和水资源保护的相关政策制度；

2.了解区域涉水生产建设活动；

3.熟悉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工作程序、技术标准及有关管理工作；

4.了解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相关工作程序、管理要求；

5.科学合理组织引导开展水生态文明、水资源保护建设管理工作。

	
	31-60

分
	1.基本掌握水生态文明建设和水资源保护的相关政策制度；

2.基本了解区域涉水生产建设活动；

3.比较熟悉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工作程序、技术标准及有关管理工作；

4.基本了解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相关工作程序、管理要求；

5.能够组织引导开展水生态文明、水资源保护建设管理工作。

	
	0-30

分
	1.不熟悉水生态文明建设和水资源保护的相关政策制度；

2.对区域涉水生产建设活动不了解；

3.不了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工作程序、技术标准及有关管理工作；

4.不熟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相关工作程序、管理要求；

5.不能组织引导开展水生态文明、水资源保护建设管理工作。

	能力

要素
	分值
	评价内容与标准

	渔

业

管

理

能

力


	61-80分
	1.能够研究拟定全省渔业发展规划、技术进步措施、政策；

2.能够熟练掌握《渔业法》及我省有关渔业、水产品的相关管理办法；

3.熟悉我省渔业技术规范等地方性标准体系；

4.能够指导渔业生产、科研、技术推广、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；

5.能够指导渔业资源、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。

	
	31-60分
	1.基本能够研究拟定全省渔业发展规划、技术进步措施、政策；

2.了解《渔业法》及我省有关渔业、水产品的相关管理办法；

3.基本了解我省渔业技术规范等地方性标准体系；

4.能够组织渔业生产、科研、技术推广、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；

5.基本能够指导渔业资源、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。

	
	0-30分
	1.不能研究拟定全省渔业发展规划、技术进步措施、政策；

2.不了解《渔业法》及我省有关渔业、水产品的相关管理办法；

3.不了解我省渔业技术规范等地方性标准体系；

4.不能组织渔业生产、科研、技术推广、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；

5.不能够指导渔业资源、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。

	水

利

综

合

执

法

能

力
	61-80分
	1.熟悉水利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；

2.熟悉水行政执法程序、方法、步骤；

3.善于依法行政、严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。

	
	31-60分
	1.基本熟悉水利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；

2.基本了解水行政执法程序、方法、步骤；

3.能够依法行政、严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。

	
	0-30分
	1.不熟悉水利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；

2.不了解水行政执法程序、方法、步骤；

3.不能依法行政、严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。

	水

利

安

全

生

产

管

理

能

力
	61-80分
	1.熟悉《安全生产法》、安全生产标准化等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；

2.熟悉水利安全管理的内容、程序和工作方法；

3.了解辖区内水利安全生产状况，对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和指导；
4.科学合理起草有关安全生产制度、规定等各类工作文书。

	
	31-60分
	1.基本掌握《安全生产法》、安全生产标准化等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；

2.基本了解水利安全管理的内容、程序和工作方法；

3.基本掌握辖区内水利安全生产状况，对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和指导；
4.能起草有关安全生产制度、规定等各类工作文书。

	
	0-30分
	1.不熟悉《安全生产法》、安全生产标准化等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；

2.不熟悉水利安全管理的内容、程序和工作方法；

3.不了解辖区内水利安全生产状况，对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和指导；
4.不能起草有关安全生产制度、规定等各类工作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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